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5020 公司简称：永和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

股票简称

永和股份

股票代码

605020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程文霞

0570-3832502

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893号

yhzqsw@qhyh.com

证券事务代表

王琳

0570-3832502

浙江省衢州市世纪大道893号

yhzqsw@qhyh.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7,873,315,218.36

4,741,775,574.91

本报告期

2,445,479,247.85

327,222,789.25

271,363,965.40

267,711,801.43

336,800,945.21

9.15

0.67

0.64

上年度末

7,137,035,461.99

2,848,674,774.58

上年同期

2,175,974,510.57

137,129,879.18

112,681,091.22

106,128,442.29

108,858,772.64

4.16

0.30

0.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10.32

66.4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2.39

138.62

140.82

152.25

209.39

增加4.99个百分点

123.33

113.33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童建国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星皓投资有限公司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赣州定增捌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南通奕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玖鹏旭泰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徐水土

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济南申
宏港通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衢州市国资信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衢州信安众合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持 股 比
例(%)

39.60

5.90

4.47

4.46

3.02

1.80

1.39

1.21

1.12

1.01

童建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梅山冰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为童建国，除以上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
数量

186,300,199

27,742,400

21,052,631

21,000,066

14,210,526

8,470,036

6,521,061

5,711,837

5,263,157

4,736,842

18,536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7,894,736

0

21,052,631

0

14,210,526

0

6,521,061

0

5,263,157

4,736,842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质押

无

无

质押

无

无

无

质押

无

无

26,500,000

14,690,000

4,000,00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 √不适用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债券代码：111007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

月11日（星期一）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童建国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六号一一定期报告（2025年 4月修
订）》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

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66）。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永和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童建国先生（简历附后）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成员及推选召集人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监督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及合规运营中的职能，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胡继荣先生、余锋先生、李清伟先生（简历附后）为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推举会计专业人士胡继荣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前
述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附件：
童建国先生简历

童建国先生，1963年出生，男，高中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 5月至1994年7月，任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职工；1994年8月至1998年9月，任衢州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经理；1998年10月至2004年6月，任衢州市衢化永和化工贸易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2004年7月至2012年8月，任浙江永和新型制冷剂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2年9月至2024年10月，任公司总经理；2012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胡继荣先生简历
胡继荣先生，男，1956年出生，工商管理学硕士，教授，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曾任扬州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助教、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其后历任福州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教授。现任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IPO）独立董事。2022年2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余锋先生简历
余锋先生，1974年出生，男，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 8月至2008年5月，历任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工艺员、工艺组长；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任浙

江中天氟硅材料有限公司氯甲烷主管；2009年3月至2009年11月，任浙江永和新型制冷剂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1月至2019年6月，任金华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12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李清伟先生简历
李清伟先生，1963出生，男，法学博士，教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河南师

范大学法学院助教，后历任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上海大学法学院教
授；2023年1月至今，任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3月至今，任长盛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 8月至今，任上海董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兼职）；2024年 11月至
今，任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8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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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
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2025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和资金到位时间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072号）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667万
股，每股发行价格6.9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62,023,1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3,702,500.00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8,320,6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7月6日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077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监管协议。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48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8,000,000
张，每张面值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3,467,437.02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86,532,562.9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0月17日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ZB11540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监管协议。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5]172号《关于同意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核准，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1,368,421股，发行价格 19.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 1,735,999,999.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15,836,196.63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20,163,802.37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3月7日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5]第ZB10033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监管协议。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7月6日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减：发行费用（不含坐扣的保荐及承销费）

2021年7月6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减：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减：截至2025年6月30日使用募集资金

其中：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2025年半年度使用金额

减：以前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加：以前年度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加：截至2025年6月30日存款利息收入，并减银行手续费等

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元）

430,663,100.00

12,342,500.00

418,320,600.00

168,195,285.53

251,455,072.33

251,455,072.33

-

110,000,000.00

110,000,000.00

1,329,757.86

-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2022年10月17日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减：发行费用（不含坐扣的保荐及承销费）

2022年10月17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减：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减：截至2025年6月30日使用募集资金

其中：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2025年半年度使用金额

减：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减：以前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加：以前年度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加：截至2025年6月30日存款利息收入，并减银行手续费等

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元）

788,000,000.00

1,467,437.02

786,532,562.98

256,865,722.21

344,172,725.79

344,172,725.79

-

186,532,562.98

250,000,000.00

250,000,000.00

1,038,448.00

-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2025年3月7日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减：发行费用（不含坐扣的保荐及承销费）

2025年3月7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减：置换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减：截至2025年6月30日使用募集资金

其中：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2025年度使用金额

减：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减：2025年半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加：2025年半年度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

加：截至2025年6月30日存款利息收入，并减银行手续费等

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元）

1,720,999,999.00

836,196.63

1,720,163,802.37

433,517,864.74

24,497,461.90

0

24,497,461.90

484,163,803.37

480,000,000.00

0

2,179,176.57

300,163,848.93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以及监督等做出了
具体明确的规定。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21年7月6日，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分别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鉴于公司募投项目系在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邵武永和”）实施，2021年7月23日，公司、邵武永和及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2年10月18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鉴于募投项目系在邵武永和实施，公司、邵武永和及保荐机构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
武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及上述《募集
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
议》的履行情况良好。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025年3月14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绿
色专营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包头永和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永和”）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九原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及上述《募集
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
议》的履行情况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衢州支
行

宁波银行衢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支行

合计

开 户 主
体

公司

公司

公司

邵 武 永
和

邵 武 永
和

银行账号

570900045710909

13810078801000001576

92010122000124968

377979927115

1209280029200246075

初始存放金额

155,663,100.00

200,000,000.00

75,000,000.00

-

-

430,663,100.00

截 止 日 余
额

-

-

-

-

-

-

备注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已全部注销。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衢江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邵武支行

合计

开 户 主
体

公司

公司

公司

邵 武 永
和

邵 武 永
和

邵 武 永
和

银行账号

570900045710636

8110801012102546840

637099825

570900829010601

1209280029200265012

1406041129009302211

初始存放金额

788,000,000.00

-

-

-

-

-

788,000,000.00

截 止 日 余
额

-

-

-

-

-

-

-

备注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已全部注销。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
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
市分行

中国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
绿色专营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九原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分行

合计

开户主
体

公司

公司

公司

公司

包头永
和

包头永
和

银行账号

570900045710020

8110801014503103707

398785974269

19730101040022868

0603042029200279276

15050171667509298888

初始存放金额

1,720,999,999.00

-

-

-

-

-

1,720,999,999.00

截止日余额

107,152,515.01

150,777,150.24

93,629.49

65,861.93

-

42,074,692.26

300,163,848.93

备注

其 中 包 括 理
财 资 金 8,
000.00万元

其 中 包 括 理
财 资 金 5,
000.00万元

其 中 包 括 理
财 资 金 4,
000.0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300,163,848.93元，其中包
括理财资金170,000,000.00元。

三、2025年度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附表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附表3《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已于2021年完成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6,819.53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置换工作，报告期内，未发生资募集资金置换事项。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已于2022年完成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5,686.57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置换工作，报告期内，未发生资募集资金置换事项。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完成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3,520.31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置换工作。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使用11,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报告期内，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以前年度累计使用2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报告期内，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使用48,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于 2025年 3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使用期限内，资金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人已发表核查意见。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余额为 17,000.00万
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签约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衢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包头分行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30
天结构性存款

定期通知存款

使 用 金 额（万
元）

5,000.00

8,000,00

4,000.00

17,000.00

产品期限

2025- 6- 5 至
2025-7-7

2025- 6- 17 至
2025-7-17

2025-3-31至注

/

状态

存续中

存续中

存续中

/

注：每7天到期一次，视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情况转出使用。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未超募资金，不存在利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未超募资金，不存在利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完毕，募投项目处在建设与陆续投产期，

尚未达产。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完毕，募投项目处在建设与陆续投产期，

尚未达产。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投项目尚处在建设中，公司募集资金未投入使用完毕。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将邵武永和年产
10kt聚偏氟乙烯和3kt六氟环氧丙烷扩建项目的投资总金额由30,661.57万元调整至37,711.78
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涉及调整。同时，对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
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邵武永和年产 10kt聚偏氟乙烯和 3kt六氟环氧丙烷扩建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6年6月。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

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25年度6月30日

编制单位：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目

邵 武 永 和
新 型 环 保
制 冷 剂 及
含 氟 聚 合
物 等 氟 化
工 生 产 基
地项目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无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41,
832.06

41,
832.06

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系从上游氢氟酸到中游HCFC-
22再到下游含氟高分子材料的氟化工全产业链建设，项目建设内容涵盖环节多、技术链条长、实
施复杂度高。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完毕，大部分核心装置以及主要工程项目
已基本建设完毕并顺利投产（注1），但随着国内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含氟聚合物产品技术持续迭
代，下游客户所需的产品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公司将募投项目阶段性工作重心调整至现有已建成
产线的产能爬坡和产品性能、品质提升上，以保障产能释放节奏推进及产品品质与下游市场需求
的匹配性。因此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并延期的议案》，将本项目完成期限延期至2026年6月。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述内容

详见本报告“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述内容

无

无

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无

调整后
投

资总额

41,
832.06

41,
832.06

41,832.06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41,
832.06

41,
832.06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

-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41,
832.06

41,
832.06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

(1)

-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100.00

100.0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部 分 已
完工

（注
1）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

41,832.06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注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投项目的相关披露，项目有关的可研预
计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9.18%（所得税后），本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3.15万吨含氟聚合物产
品、4万吨二氟甲烷、3万吨电子级氢氟酸、7万吨一氯甲烷、9万吨无水氯化钙、1.5万吨六氟丙
烯、2万吨回收制冷剂、0.05万吨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的生产能力。

截至2025年6月30日，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一
期年产5万吨无水氢氟酸、4万吨二氟甲烷、6万吨无水氯化钙、1万吨六氟丙烯、0.75万吨聚全
氟乙丙烯、0.4万吨聚四氟乙烯乳液、0.6万吨聚四氟乙烯树脂、0.05万吨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
配套中间产品生产装置2.8万吨四氟乙烯、4.4万吨二氟一氯甲烷、7万吨一氯甲烷装置以及相
应公用辅助设施已建设完毕并投产，一期2万吨回收制冷剂产线及二期0.5万吨六氟丙烯已
投入试生产，二期3万吨电子级氢氟酸及其他项目尚未投产。

附表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邵武永和新型
环保制冷剂及
含氟聚合物等
氟化工生产基
地项目

邵武永和年产
10kt 聚偏氟乙
烯 和 3kt 六 氟
环氧丙烷扩建
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如有）

无

无

无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40,
000.00

20,
000.00

18,
653.26

78,
653.26

1、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系从上游氢氟酸到中游
HCFC-22再到下游含氟高分子材料的氟化工全产业链建设，项目建设内容涵盖环节多、技术
链条长、实施复杂度高。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完毕，大部分核心装置以及
主要工程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毕并顺利投产（注1），但随着国内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含氟聚合物产
品技术持续迭代，下游客户所需的产品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公司将募投项目阶段性工作重心调
整至现有已建成产线的产能爬坡和产品性能、品质提升上，以保障产能释放节奏推进及产品品
质与下游市场需求的匹配性。因此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并延期的议案》，将本项目完成期限延期
至2026年6月。

2、鉴于目前PVDF产品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供需错配，供给侧扩张与下游需求增速未
能完全匹配，公司出于对市场节奏和产能释放节奏的审慎考量，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并延期的议案》，
将本项目完成期限延期至2026年6月，并对PVDF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升级，重点提升和优化现
有产线的品质和效率，从而保证整体运营的稳健性与资源投入的高效性。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述内容

详见本报告“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述
内容

无

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无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40,
000.00

20,
000.00

18,
653.26

78,
653.26

78,653.26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40,
000.00

20,
000.00

18,
653.26

78,
653.26

本 年
度

投 入
金额

0.00

0.00

0.00

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40,
101.41

20,
002.43

18,
653.26

78,
757.10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
(1)

101.41

2.43

-

103.84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度（%）
(4)＝(2)/
(1)

100.25

100.01

100.00

100.13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部 分 已
完工

（注
2）

部 分 已
完工

（注
3）

不适用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78,757.10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实际已置换先
期投入金额以及募集资金账户存款利息收入并减银行手续费后的投入。

注2：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中关于募投项目的相关披露，项目有关的可研预
计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9.18%（所得税后），本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3.15万吨含氟聚合物产
品、4万吨二氟甲烷、3万吨电子级氢氟酸、7万吨一氯甲烷、9万吨无水氯化钙、1.5万吨六氟丙
烯、2万吨回收制冷剂、0.05万吨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的生产能力。

截至2025年6月30日，邵武永和新型环保制冷剂及含氟聚合物等氟化工生产基地项目一
期年产5万吨无水氢氟酸、4万吨二氟甲烷、6万吨无水氯化钙、1万吨六氟丙烯、0.75万吨聚全
氟乙丙烯、0.4万吨聚四氟乙烯乳液、0.6万吨聚四氟乙烯树脂、0.05万吨全氟正丙基乙烯基醚、
配套中间产品生产装置2.8万吨四氟乙烯、4.4万吨二氟一氯甲烷、7万吨一氯甲烷装置以及相
应公用辅助设施已建设完毕并投产，一期2万吨回收制冷剂产线及二期0.5万吨六氟丙烯已投
入试生产，二期3万吨电子级氢氟酸及其他项目尚未投产。

注3：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募投项目的相关披露，项目有
关的可研预计项目内部收益率为29.48%（所得税后），本项目建成后，公司将新增年产1万吨聚
偏氟乙烯和0.3万吨六氟环氧丙烷的生产能力。截至2025年6月30日，0.5万吨聚偏氟乙烯和0.15万吨六氟环氧丙烷均已投入试生产。

附表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02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包头永和新
材料有限公
司新能源材
料产业园项
目

补充流动资
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无

无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123,
600.00

48,
416.38

172,
016.38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述内容

详见本报告“三（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述内容

详见本报告“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所述内容

无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无

调整后
投

资总额

123,
600.00

48,
416.38

172,
016.38

172,016.38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123,
600.00

48,
416.38

172,
016.38

本 年
度

投 入
金额

45,
801.53

48,
416.38

94,
217.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45,
801.53

48,
416.38

94,
217.91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
(1)

-77,798.47

-

-77,798.47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
(4) ＝
(2)/(1)

37.06

100.00

54.77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项 目 按
计 划 正
在 建 设

中

不适用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94,217.91

94,217.91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注：“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含实际已置换先
期投入金额）、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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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及其附件《第十三号一一化工》有关规定，将公
司2025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氟碳化学品

含氟高分子材料

化工原料

含氟精细化学品

产量（吨）

82,930.97

27,346.27

250,622.13

1,659.56

同比（%）

-1.74

3.72

-0.30

530.39

对外销量（吨）

43,336.54

18,790.20

125,239.12

1,133.27

同比（%）

-5.48

-5.82

-2.01

4,196.37

营 业 收 入（万
元）

131,040.86

79,979.88

22,156.57

4,941.78

同比（%）

26.02

-4.10

-8.33

3,845.07

注1：公司产品对外销量低于产量主要是部分产品内供作为下游产品原料使用及部分产
品库存增加引致，氟碳化学品产销量包含不在配额管理范围内的原料用途和贸易性质的数量。

注2：公司仅用作下游产品原料不对外销售的产品（萤石精粉、HCFC-142b、HCFC-22（内
蒙永和、邵武永和生产部分）、TFE）报告期未列入全年主要产品产销量统计。

注3：报告期内公司含氟精细化学品大类产品的产销量较同期大幅增长，主要系上年基数
较低，本年全氟己酮等产品产销量的增长。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主要产品

氟碳化学品

含氟高分子材料

化工原料

含氟精细化学品

2025年上半年均价

30,237.96

42,564.68

1,769.14

43,606.34

2024年上半年均价

22,678.71

41,800.69

1,891.11

47,489.33

上半年同比变动幅度
（%）

33.33

1.83

-6.45

-8.18

二季度环比变动幅度
（%）

15.75

6.18

-29.94

-1.20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元/只（不含税）

原材料

萤石精粉

电石

三氯甲烷

甲醇

硫酸

HFC-32

三氯乙烯

空钢瓶

2025年上半年均价

2,996.54

2,255.56

2,046.05

2,168.92

506.13

40,283.69

3,640.59

31.59

2024年上半年均价

2,827.95

2,519.66

2,314.30

2,220.02

241.25

18,632.79

3,754.81

31.20

上半年同比变动幅度
（%）

5.96

-10.48

-11.59

-2.30

109.79

116.20

-3.04

1.25

二季度环比变动幅度
（%）

-3.61

-3.76

-21.14

-8.16

33.50

19.20

33.84

-1.20

三、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四、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

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
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2日

B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12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8月2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8月29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8月29日
至2025年8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H股股东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25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
议公告，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等。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布。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二)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并投票，本公司将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
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A股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
投票，向每一位登记过境内手机号码的A股自然人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
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
使用手册》（下载网址：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
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H股股东请查询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H股相关公告。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088

股票简称

中国神华

股权登记日

2025/8/2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公司聘请的律师。(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一)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当于 2025年 8月 26日（星期二）或该日以前，将

出席会议的回执以送递、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至本公司，回执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1. 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股东身份证明文件。

2.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提交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书
面授权委托书原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凭证。

六、其他事项
(一) 现场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二) 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邮政编码：100011）
(三) 本公司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发布的股东大会通告。
(四)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10)5813 1088
传真：(010)5813 1814
电子邮箱：ir@csec.com
(五) 备查文件：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5年8月12日

附件：1.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1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大会主席（注 1）或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 2025年 8月 29日召

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A股账户名称：

委托人 A 股股东账号或一码通账
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受托人姓名：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3 《关于修订〈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大会主席时，可不填）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 如委托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拟委

派代表的姓名。如委托大会主席投票，可不填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和签名。
2.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作出投

票指示。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除
非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另有指示，否则除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载决议案外，
受托人亦有权就正式提呈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3.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委托人或委托人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如股东为法人，
则授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
人亲笔签署。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
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4. A股股东最迟须于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24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
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送达、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神华大厦A座1003室，邮政
编码100011，传真(010)5813 1814，电子邮箱 ir@csec.com，方为有效。

5.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 1） （姓名/公司全称）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东。本

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派代表）于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在北京市朝阳区鼓楼外大
街19号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二层和厅举行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持股数（于股权登记日）

股东账号

日期（年/月/日）

联系方式

拟提问的问题清
单（可另附）

注：
1. 股东中文姓名或法人股东公司全称请用正楷字体填写；股东名称须与本公司股东名册

上所载的名称相同。
2. 已填妥及签署的回执，请于2025年8月26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送递、邮寄、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交回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
河路 22号神华大厦A座 1003室，邮政编码 100011，传真(010)5813 1814，电子邮箱 ir@csec.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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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